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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 
譚耀宗先生 
 

要求召開特別委員會 
 

  就鍾麗幗女士退休後獲准任職香港小輪，其後她更協助該公司的母公司恆基地
產競逐及宣傳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，我們對事件中有下列的疑問： 
 
（一） 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在批准其任職香港小輪時，是否知悉該

小輪公司會投資地產； 
（二） 該委員會在批准鍾女士任職該公司時，是否知悉及同意她會協助該公司

的母公司競逐及宣傳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； 
（三） 根據政策，當局一般會對首長級人員實施為期六個月的禁制期，由申請

人停止實際服務當日起計。鍾女士在事件中的禁制期有多少，有沒有符合

一般禁制期的規定？ 
 
  由於我們還有很多問題希望得到澄清，因此希望盡快召開特別委員會，專門

討論這宗個案，還要求擔任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的官方委員，公務員

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出席。如有可能，我們也希望邀請鍾麗幗女士出席。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立法會議員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文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鄺志堅 

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七日 

 
 


